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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6年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

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6

年第三次专门会议，于2026年4月16日向全体独立董事发出通知，并于2026年4月20

日上午11:00至11: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/通讯会议的方式召开。公司独立董事共3人，

出席本次会议的独立董事共3人（其中受托独立董事0人），会议由独立董事赵锡军

先生召集并主持。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深圳市

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、有效。

经全体独立董事表决，会议决议如下：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分行申请综合授

信额度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
经审核，我们认为，公司经营情况稳健，财务状况稳定，具备偿债能力，财务

风险处于可有效控制的范围之内。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分行

申请综合授信额度事项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，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，因此我们同意

公司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前海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的综合授

信额度。

授信事项的有效期为 1年，在以上授信额度范围内可循环使用。具体授信金额、

授信方式等最终以公司与授信银行实际签订的正式协议或合同为准。

上述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，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。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王长春先生为公司提供担保事项决策程序符合《深圳证

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—

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《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相关法律法

规和制度的要求。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

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的相关内容，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

第五次会议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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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调整 2023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

权价格的议案》

由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暨 2025年年度董事会已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〈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〉的议案》，若该议案经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批准通过

并实施完毕，则根据《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（草案）》等有关规

定，相应调整前述股权激励计划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为 10.656元/份。

表决结果：3票同意、0票反对、0票弃权

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议案的相关内容，并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

第五次会议审议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，为签署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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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深圳市长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6年第

三次专门会议决议》签署页）

独立董事：

张苏彤 赵锡军 赵一方

2026年 4月 20日


